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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教字〔2018〕55号
                          ★
关于印发城中区教育系统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重点任务的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柳州市城中区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城中安委字〔2018〕5号）精神，扎实做好全区学校安全工作,推进学校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 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以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为重点,加强领导,协调联动，齐抓共管，着力强化学校安全工作主体责任，加强师生安全教育，着力夯实学校安全工作基础，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努力营造良好的校园及周边环境，确保校园和谐、安全、稳定。

二、工作原则

    （一）明确目标责任。各学校高度重视安全教育工作，把安全教育工作任务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各学校主要负责同志作为第一责任人，对工作落实情况负总责，亲自抓，确保各项工作有人去管、去盯、去促、去干。我局定期召开安全工作例会，及时传达上级各部门关于安全防范工作的电视电话会议和文件精神，指导协调全区教育系统安全整治工作，从而保证安全防范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建好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学校安全工作组织保障、制度保障、经费保障、队伍保障。做到学校安全工作组织机构健全,安排部署到位,工作措施有力,体制机制完善。

（三）夯实工作基础。筑牢学校安全工作基础,始终把师生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大力实施安全发展战略，努力实现学校安全警示教育常态化、安全常识教育常态化、安全隐患排查常态化、应急避险疏散演练常态化、信息工作和舆情分析研判常态化、安全责任落实督查常态化。

三、目标任务及要求

（一）健全学校安全领导责任机制。建立健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完善逐级安全责任制，贯彻执行“谁使用，谁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安全工作原则。建立以学校校长、书记任组长,分管副校长任副组长,各中层干部及班主任、教师为成员的学校安全卫生工作领导小组,健全完善工作责任考核机制,真正将责任监管落实到人到岗。坚持实行重大事项及时报告制度和校园安全零报告制度，要求学校仔细做好安全隐患排查记录表并及时汇总上报，做到专人负责、及时发现、情况准确、妥善处理。

（二）加强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各学校以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安全生产月、防灾减灾日、消防日、交通安全日等为契机,广泛深入开展对新《安全生产法》等相关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认真落实“五个一”工作要求(即布置一期主题宣传板报;召开一次主题班会;进行一次安全教育知识讲座;组织一次安全教育主题征文比赛;给学生家长一封信)，把将安全生产知识融入日常教育教学管理当中。

（三）强化重点区域安全管理。对校舍建筑、设施设备、饮食卫生、消防安全、门卫管理、实验室等场所进行全面整治工作，排查学校存在的重大安全风险和隐患，紧盯重大危险源、重大事故隐患、重要设施设备等，切实强化安全管控并完善排查台账和文字及图片资料等。

（四）加强校园“三防”建设。各学校抓好常规安全教育管理工作，突出抓好人防、物防、技防，三者有机结合，各有侧便，切实打造平安校园。

（五）积极开展安全应急演练活动。各学校建立安全预警机制和应急预案，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开展应急演练活动，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六）制定方案，落实责任。各学校要对工作任务仔细研究、准确把握，认真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主要措施、完成时限、责任人员，于2018年10月25日前将实施方案报送区教育局学校安全管理办公室。

四、加强督查，确保落实。

各学校要定期对工作任务落实情况进行自查，于每年11月30日前将全年的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以专题报告的形式报送区教育局学校安全管理办公室。专题报告内容要实事求是，主要包括完成工作任务的总体情况、经验做法、存在问题及原因、下一步工作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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